余财购投诉字〔2025〕7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DYJC2025-G004

二、项目名称：大余县行政中心物业管理服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赣州嘉德惟馨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澄塘村下田组17号被投诉人1：大余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地址：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178号
采购代理机构：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余县分中心 
地址：大余县龙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基本情况

2025年7月19日，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江西大余县行政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编号：DYJC2025-G004）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附招标文件）。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案涉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如下：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方法(二)技术部(65分)水电工:②具有《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证》。该项评分标准的设置不合理、不合法，具有倾向性或指向某一特定的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方法(二)技术部(65分)投入设备情况: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情况投入的清洁消杀设备:吸尘器、吸水机、地面打磨机、驾驶式洗地机、弥雾机等设备，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5分。评审依据;须提供设备清单、设备购置发票的清晰扫描件，未提供者或提供不符合者不得分。本项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不合法。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方法(三)商务部分(20分)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持:投标人自有或租用:①物业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②物业管理安全防范系统:③会务通智能服务系统: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3分。评审依据:投标人自有软件的，须提供相应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彩色清晰扫描件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登记系统)网站查询截图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②非自有软件，须提供采购合同、发票及相应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彩色清晰扫描件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登记系统)网站查询截图，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不得分。该项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不合法，具有倾向性或指向某一特定的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方法(三)商务部分(20分)风险控制:①投标人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0万元及以上的得4分;②投标人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0万元及以上的得3分;③投标人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30万元及以上的得2分;④投标人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万元及以上的得1分;其它不得分。评审依据:须提供开标截止时间前近一年内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原件彩色清晰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该项评分标准评审依据要求投标人提供开标截止时间前近一年内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原件彩色清晰扫描件不合理、不合法。

五、裁决依据及结果

经核查，投诉事项1、2、4成立，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认定投诉事项1、2、4成立，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完善采购文件，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项

无。
